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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有效管理及保持住宿生生活品質，依據「學生宿舍住宿生活公約第二條」訂定本記點規定。 

二、住宿生因違反生活公約規定者，生活組、系輔導教官及宿委會幹部得依本規定執行違規記點記錄，

違規情節重大者或記點達10點者，經本校學生宿舍違規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退宿，若決議勒令退宿

則不予退費且不得再申請住宿。 

三、違規記點之點數為學年制，於住宿生退宿時歸零留予備查。

四、記點實施方式： 

(一)違規者依違規記點點數記錄。 

(二)記點得依違規記點標準規定之範圍，視情節輕重予以記點。 

(三)累計 3 點(含)以電子郵件通知學生，累計 5 點(含)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家長及學生，累

計 7 點(含)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家長及學生，累計 9 點(含)電話通知家長，住宿生提供之聯

絡資訊有誤，造成無法聯繫，該生應自行負責。 

五、住宿生收到學生宿舍生活違規記點通知單後，經樓長巡房三次，未能簽收者，改以電子郵件通知，

若有任何問題，於三天內向生活事務組提出異議，並由生活事務組進行事件了解後進行決議。 

六、生活事務組及宿委會幹部確認住宿生符合上述說明，得開立「學生宿舍生活違規記點通知單」 

（附件一）第一聯生活事務組存查，第二聯各舍存查，第三聯住宿生存查。



七、銷點實施方式： 

(一)違規的住宿生於收到宿舍生活違規記點通知單後，須於二週內到各舍服務台申請並開始銷點，

逾期不得銷點。 

(二)申請單申請完成後，第一聯生活事務組存查，第二聯各舍存查，第三聯住宿生存查。 

(三)依申請時間至服務單位實施勞動服務，並填寫勞動服務時數及服務單位蓋章確認。 

(四)銷 1 點須勞動服務 2 小時。 

八、依生活公約內條文訂定下列各項記點標準： 

項目 類別 說明事由 扣點數 備註 

1 安全 於門禁時間外出。 3 點 公約第 3 條第 1 項 

2 安全 
使用非學生證之感應器(如磁扣等)或借取他人學生證

或出借臨時證使用。 
3 點 公約第 3 條第 2 項 

3 安全 
以障礙物或其他各種方式使刷卡門禁失效(包括任意

按壓緊急鈕進出者)。 
3 點 公約第 3 條第 3 項 

4 安全 
任何破壞門禁系統之行為，除依校規懲處外，並保留

追究其民、刑事等相關責任。 
5 點 公約第 3 條第 5 項 

5 安全 未隨手關閉各門禁大門，致陌生人進出宿舍。 1-3 點 公約第 3 條第 6 項 

6 常規 點名未到 2 次 1 點 公約第 4 條第 2 項 

7 衛生 走廊放置個人物品。 3 點 公約第 5 條第 2 項 

8 衛生 垃圾未分類或亂丟垃圾。 2 點 公約第 5 條第 3 項 

9 衛生 其他影響環境事項。 1-5 點 公約第 5 條第 4 項 

10 環保 
未配合學校各項環保措施、推動節能省碳(例：隨手

關燈)。 
1 點 公約第 6 條 

11 常規 
進入宿舍後，大聲喧嘩或以各式器具製造噪音，致影

響其他住宿同學作息。 
1-3 點 公約第 7 條第 2 項 

12 常規 

未於公告開放時間內或未完成申請者，擅自帶非該舍

住宿生人員進入宿舍內(含被攜帶者並同處分)。 

(進入宿舍大廳 3 點/進入房間 9 點) 

3 點 

9 點 
公約第 8 條第 1 項 

13 常規 
未於公告開放時間內或完成申請者過 22：30 後，

留非住宿生於宿舍內逗留者。 
2 點 公約第 8 條第 4 項 

14 常規 
汽車、腳踏車及機車、電動車、電動自行車類及未經

申請許可停放於宿舍區。 
2 點 公約第 9 條第 1 項 

15 常規 
機車、電動車、電動自行車類未停放於停車格內及汽

車、腳踏車未依規定停放。 
2 點 公約第 9 條第 2 項 

16 常規 
禁止在宿舍區內騎乘機車，於各棟宿舍內使用代步工

具(輪椅除外)。 
3 點 公約第 9 條第 5 項 

17 
安全 
常規 

在宿舍區持有或使用危險物品、易燃物，如酒精、瓦

斯、煙火(防疫酒精除外)。 
5 點 公約第 10 條第 1 項 

18 
安全

常規 

擅自在寢室內持有或使用電冰箱(除新舍大樓申請同
意者)、電暖器、電視、數位媒體撥放器、電毯、
炊煮用具、移動式水冷扇、除濕機或 600W（含）以
上電器設施（吹風機、電腦週邊器材除外）、私接、
改裝電線(源)者、及修改宿舍網路設定。 

8 點 公約第 10 條第 3 項 

19 安全 
擅動宿舍區公物或於非緊急狀態使用宿舍所裝設逃

生設備、防災器材等；如滅火器、逃生梯等。 
5 點 公約第 10 條第 4 項 



20 安全 
危害公共安全之行為，如焚燒物品等。(若因宗教行

為如燃香或供燈等，經報備許可者例外。) 
5 點 公約第 10 條第 5 項 

21 常規 飼養動物者 2 點 
公約第 10 條第 6 項 

22 常規 偷竊、偷拍、賭博、抽菸、喝酒及打麻將等情事。 7~10 點 
公約第 10 條第 7 

項涉法者，依法究

辦。 

23 常規 私自頂讓床、霸佔床位或排斥他人進住。 7~10 點 
公約第 10 條第 8 

項涉法者，依法究

辦。 

24 常規 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。 7 點 
公約第 10 條第 9 

項涉法者，依法究

辦。 

 

25 

 

常規 
對宿委會幹部有辱罵、欺騙(7點)、仿冒幹部執行公

務(9點)或影響公務執行者(5點) 

5 點 

7 點 

9 點 

公約第 10 條第 10 

項涉法者，依法究

辦。 

26 常規 
從事其他非法不當情事（如攜帶刀械、毒品、在他人

存物品中添加物質者） 
7~10 點 

公約第 10 條第 11 

項涉法者，依法究

辦。 

27 常規 妨礙公序良俗。 5~10 點 
公約第 10 條第 12 

項涉法者，依法究

辦。 

28 安全 違反其他足以影響安全相關事項 3 點 
 

29 責任 任何時間借用鑰匙者。 1-3 點 
 

30 常規 蓄意損傷宿舍公物 3~5 點 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

 

31 

 

常規 

禁止在宿舍內(含公共區域) 張貼、塗壁、懸掛各類

圖文表畫、掛繩及黏貼含有黏性之物品、不得任意

更換門鎖等 

 

1-3 點 

 

公約第五條第 4 項 

 

九、本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